
 

 

证券代码：600620      证券简称：天宸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17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收到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定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详情请见公告编号：临 2024-013、临 2024-

015。 

2024 年 5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公司 6.75%股份的

股东杭州清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哲和融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杭州清哲”）书面提交的《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 

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以下简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一、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一）基本情况 

杭州清哲作为持有公司 46,375,278 股股份，持股比例 6.75%的

股东，以书面形式提请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如下临时议案，

内容如下： 

提案一：关于提请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在二级市场回购股

份的议案。 



 

 

1、原因： 

（1）公司账上长期存在大额闲置现金，既没有投入有效益的生

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分红回报股东，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2）公司经营长期没有实质性改观，战略转型的进度和效果也

非常不明显，与管理团队没有有效激励机制、与股东利益没有绑定有

很大关系，需要加大对现有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也为引进有能力的新

的管理人员提供资源； 

2、目的：回购股份用于管理层股权激励； 

3、回购方式：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股权激励； 

5、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6、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 

7、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元/股；  

8、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9、提议人杭州清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4 年 5 月 15 日(近半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上海

天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合计 9,181,029.00 股，总持股数

46,375,2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5%； 

10、在公司回购股份期间，提议人没有增持计划，减持计划依据

投资人赎回要求而定。 

 

提案二：提请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在两个月内制订明确的转型

发展规划、预算目标、工作安排、时间表和与目标达成挂钩的股权奖



 

 

励兑现方案。 

理由： 

1、鉴于公司目前主业定位房地产和出租车运营，均不属于朝阳

行业，且公司也没有展现出来在这两个行业的经营能力和竞争优势，

为了体现上市公司价值，必须转型。虽然董事会很早就明确要转型大

健康和新能源行业，但一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真正有效的举措，

以及实际的成果； 

2、战略转型需要公司投入巨大的资源，付出额外的努力，给管

理团队制订明确的目标，并辅之以有吸引力的激励机制是成功的必

备条件； 

3、宏观经济转型期间，市场机会稍纵即逝，董事会、管理层需

要有必要的紧迫感，让全体股东看到转型的决心、明确的计划、有力

的执行和积极的进度。 

（二）提案人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的二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

提案内容。 

杭州清哲单独持有公司 6.75%股份，属于持有 3%以上股份股东，

其有权利于公司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向董事会书面递交临时提案。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清哲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提案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 

 

二、董事会对股东临时提案的相关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



 

 

事会作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上述“提案一”的相关意见： 

1、董事会认为上述“提案一”有关回购事项的提案未违反《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关于临时提案的

相关规定，可以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和表决； 

2、上述“提案一”有关回购事项的提案系有权提案的股东直接提

交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未经过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截至董事会本意

见出具日，董事会也未制订相关回购方案； 

3、上述“提案一”所述“公司账上长期存在大额闲置现金，既没

有投入有效益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分红回报股东，是极大的资源

浪费”，与相关事实不符。经董事会了解，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

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4.11亿元（2024年一季报合并报表数据），其

中因银行开发贷要求开立的资金监管账户余额为 2.74 亿元（该资金

仅限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所用）。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银行借款余额为 4.09亿元（2024年一季报合并报表数据）。而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投资建设天宸健康城之

东地块 1B 工程项目已正在进行，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天宸能源光储一体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也在逐步开展中，上述事项均

需要相应的资金投入， 

根据上述资金情况，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大额闲置资金，在

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其他闲置资金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二）关于上述“提案二”的相关意见： 

   《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

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



 

 

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

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提案

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

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第十四条规定：“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

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

告临时提案的内容。除前款规定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

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通

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

表决并作出决议。” 

《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

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

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

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根据上述规定，董事会认为，该提案的内容没有明确议题或具体

决议事项，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22年修订）第十三条和《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

此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第十四条及《公司

章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该临时提案不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18日 


